
常见问题  
 

在香港境外注册成立的公司  
 
 
问 1 离岸公司 (即在香港境外注册成立的公司 )是否须要缴纳香港

利得税？  
  
答 1 《税务条例》并没有豁免离岸公司缴纳利得税的条文规定。

离岸公司是否须要缴纳利得税，须视乎该公司在港的业务性

质及范围。  
  

问 2 在甚么情况下离岸公司须要缴纳利得税？  
  
答 2 一般来说，一间公司如在香港经营行业、专业或业务，并从

该行业、专业或业务获得于香港产生或得自香港的利润，便

须缴纳利得税。这项原则同样适用于在香港及在海外注册成

立的公司。  
  

问 3 税务局怎样判断一家公司是在香港经营业务？  
  
答 3 这个问题必须根据事实决定，每一个案的情况都不同。不过，

应注意的是，公司不一定要有大量的业务在香港才算是在香

港经营业务。此外，公司在港的代理所进行的活动，亦可以

列为有关的考虑因素。  
  

问 4 税务局怎样决定一家公司的利润是于香港产生或得自香港？

  
答 4 这也须根据事实来决定。一般原则是要查明该公司哪些活动

产生有关利润，以及这些活动的进行地方。如欲进一步了解

税务局在决定利润地域来源方面的意见，请参阅《香港税务

条例释义及执行指引第 21 号：利润的来源地》。指引可由税

务局网站下载，网址：

http://www.ird.gov.hk/chi/pdf/sc_dipn21.pdf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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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 5 一家在香港经营业务的离岸公司，有甚么申报规定须要遵

守？  
  
答 5 在香港经营业务的离岸公司，须遵守与香港公司相同的申报

规定。基本的规定是，该公司须向税务局的商业登记署申请

登记其业务，并提交当局向该公司发出的利得税报税表。  
 
如该公司在任何一个课税年度有应课税利润，但仍未收到税

务局的报税表，则该公司须在该课税年度的评税基期完结后

的 4 个月之内，以书面通知税务局须要课税。  
 
此外，公司须备存足够的英文或中文纪录，以便易于确定应

评税利润，并须在该纪录所关乎的交易完结后，将该纪录保

留最少 7 年。  
  
问 6 离岸公司在提交利得税报税表时，是否须要提交经审计的帐

目？  
  
答 6 如离岸公司的注册地区没有法例规定须审计帐目，而该公司

的帐目亦未经审计，税务局会接受该公司提交未经审计的帐

目作为报税表的佐证。不过，如果帐目确实经过审计，即使

有关地区的法例没有审计规定，该公司也应该把经审计的帐

目连同报税表一并递交。  
 
如离岸公司的总部设于香港以外的地方，但在香港设有分行，

税务局一般都会接纳未经审计的分行帐目，而无须附加经审

计的环球帐目。不过，评税主任可视乎情况需要而要求提供

经审计的环球帐目。  
  
问 7 我的公司已向一家离岸公司支付特许权使用费，据我所知该

公司在港并没有经营任何业务。该离岸公司的特许权使用费

收入是否须予征收利得税？  
  
答 7 即使该离岸公司在香港没有经营任何业务，它所收取的特许

权使用费如属以下情况均须予征收利得税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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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a) 因电影片胶卷或电视片胶卷或纪录带、任何录音、或任

何与上述胶卷、纪录带或录音有关的宣传资料在香港上

映或使用而收取的款项；或  
   
 (b) 就在香港使用或有权使用任何专利、设计、商标、版权

物料、秘密工序或方程式或其他相类性质的财产，或就

传授或承诺传授关于该等专利、设计等在香港使用而收

取的款项。  
   
 (c) 就在香港以外地方使用或有权在香港以外地方使用任

何专利、设计、商标、版权物料、秘密工序或方程式或

其他相类性质的财产，或就传授或承诺传授关于该等专

利、设计等在香港以外地方使用而收取的款项，而该款

项在确定某人根据利得税的应评税利润时是可予扣除

的（不适用于在 2004 年 6 月 25 日前收取或应累算的款

项）。  
  
 在上述的情况，应评税利润是该款项的 30%(如款项是于 2003

年 4 月 1 日前收取或应累算的，比率则为 10%)。但如果离岸

公司是你公司的相联公司，应评税利润则可以款项的 100%
计算。应缴税款则须根据计算所得的应评税利润，按适用的

税率计算。此外，离岸公司是以你公司的名义接受课税，你

公司须按照《税务条例》规定，在支付款项给离岸公司前，

预扣足以缴税的款项。  
  
问 8 离岸公司有甚么特别须要遵守的税务规定？  
  
答 8 基本上，离岸公司与香港公司的处理方法相同。不过，如果

公司份属非居港人士，就必须注意以下事项：  
  
 (a) 非居港人士如在香港经营行业、专业或业务而获得源自

香港的利润，都必须直接缴税，或以代理人名义缴税。

税款会从非居港人士的资产收回或向代理人收取，代理

人必须在非居港人士的资产中预扣足以缴税的款项。  
   
 (b) 非居港人士如收取了问题 7 所述的特许权使用费，须按

照前文所述方式缴付利得税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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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c) 本港人士 (包括公司 )如在香港代表非居港人士售卖货

物，必须每季向税务局提交报税表，述明出售的总得款，

并同时向税务局缴交相等于售货得款 1%的款项，或与

税务局协议后，缴交较低款额的款项。  
   
 (d) 非居港人士与密切关联的居港人士之间如有业务来往，

而经安排后，居港人士不获任何利润，或所获利润低于

正常水平，有关业务可能会被视为由非居港人士经居港

人士为他以代理人身分在香港经营。  
   
 (e) 非居港人士因非居港艺人或运动员在港演出而直接或间

接收取款项，须遵守特别的评税及收税程序。详情请参

考本局小册子：〝非居港演艺人员及运动员如何履行香

港税务责任〞。该小册子可由税务局网页下载，网址：

http://www.ird.gov.hk/chi/pdf/pam48c.pdf。  
   
 公司是否属非居港人士主要根据事实决定，离岸公司不一定

就是非居港人士，这一点必须留意。  
  
问 9 离岸公司如何能更加确定公司的活动是否须要缴付利得税？

  
答 9 公司可以考虑把预计的交易或安排，根据《税务条例》第 88A

条申请事先裁定，申请时须缴交费用。申请程序详列于《香

港税务条例释义及执行指引第 31 号：事先裁定》，该指引可

由税务局网页下载，网址：

http://www.ird.gov.hk/chi/pdf/sc_dipn31.pdf。  
 
 
 
 
 
 
 

2004 年 8 月  
 

[此单张只供参考用 ]  


